人大会议项目资金自评报告

一、项目概况

（一）项目基本情况。

人大会议项目由湘东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组织实施，项目资金属省级拨款。年初财政预算金额为48万元，中途追加拨款60万元，合计金额108万元。

（二）项目绩效目标。

听取和审议常委会的工作报告、政府工作报告、法院工作报告 、检察院工作报告、审查和批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和预算草案。听取代表建议和议案。

（三）项目自评步骤及方法。

项目采取自评方式，成立项目自评小组，结合评价内容，做到有计划，有安排，扎实开展本次自评工作。按照上级下达的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，自评小组针对申报内容、财务管理、社会效益等做出自我评价，认真做好自评工作。

二、项目资金申报及使用情况 

（一）项目资金申报及批复情况。

项目资金108万元，经财政局批复下达后，按照文件和上级要求，听取和审议常委会的工作报告、政府工作报告、法院工作报告 、检察院工作报告、审查和批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和预算草案。听取代表建议和议案。
（二）资金计划、到位及使用情况。

1、资金计划。项目资金48万元。

2、资金到位。资金已全部到位，共计108万元。

3、资金使用。完成目标的225%，按时间节点进行，总的支出成本为108万元。
（三）项目财务管理情况。

严格按照项目资金管理办法对资金进行项目绩效申报、划拨、使用，及时、规范对收支进行专项账务处理和会计核算。

三、项目实施及管理情况

（一）项目管理情况。

本项目采取项目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制，部门有关负责人负责协调相关工作，项目实施及资金管理。

（二）项目监管情况。

项目资金由区财政局监督和严格审核，年初向财政局提交项目绩效申报，年底提交项目绩效自评。 
四、评价结论

    服务对象满意度95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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